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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 售 合 同
合同编码：LYX2024101003
签约日期：20241010

甲方（卖方）:西安明路机电有限公司
地 址：陕西省西安市学林花园东区2-4-602室
联系人：苏云梦
电 话：18468124116
乙方（买方）:中高后勤服务(云南)有限公司
地 址：新疆大学博大校区
联系人：张石平
电 话：15912561311

经双方充分平等友好协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规定，现就乙方向甲方购买本
合同第一条所列之产品事宜达成协议如下，以此作为将来信守之依据，并按下列条款签订本合同：
第一条 品牌、产品名称/规格型号、数量、单价及总价：

第二条 付款及交货：
1、付款及交货：乙方支付50%货款后发货.待收货后3个工作日内支付尾款。
2、 货品所有权：在乙方付完全部款项前，甲方保留本合同项下产品的所有权。

第三条 质量标准、验收方式、保修期：
1、本合同项下产品符合：原厂标准。
2、若乙方对货物的表面质量提出异议，则乙方应于收到货物之日起 2 天内以书面形式提出；

若乙方对货物使用后才能发现的质量问题提出异议，则乙方应于投入使用之日起 15 天内以书
面形式提出，但此期限最长不超甲方收到货款之日起 30 天。超过 30 天的，甲方不提供质保服

品牌 产品图片 产品名称 数量 单价 合计

驾驶式洗地机 JLDX5 3 13300 39900

尘推车 JLD302 3 3970 11910

总计 以上价格含票含运费 总计：51810

备注：该报价包含普票及运费，赠送白云保洁车一辆

合计金额（大写）:伍万壹仟捌佰壹拾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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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设备类产品保修期：自乙方收到设备之日起，免费质保 壹 年。
4、“0 ”风险承诺：甲方承诺自乙方收到设备之日起七天内，如设备出现质量问题，人为损坏或

者乙方自身原因导致的除外，予以免费退换，甲方在收到退换通知后 15 日内完成更换，物流费
由甲方承担。

5、如设备出现故障问题，甲方将及时响应处理，并在收到通知后 24 小时内给予解决方案。
6、保外售后承诺：甲方提供设备终身免费维修服务（该等服务仅限于因产品自身性能问题相关

的维修服务，不包括提供配件，特殊服务等其他产品或服务），并根据乙方免费质保外设备需求
提供有偿配件供应及技术指导。
第四条 违约责任：

1、若任一方逾期履行约定的义务且经守约方催告后仍未履行的，则守约方有权要求赔偿实际损
失并单方面解除本合同，并应书面通知违约方，解除通知于送达违约方时正式生效。

2、如果甲方未能按本合同规定货未到客户现场（自然灾害、暴雨、火灾、地震等不可抗力因素
除外），则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违约金，其支付方法是：每延误一天，违约金为延误金额的万分之五。

3、如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货款，则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违约金，其支付方法是：每延误一天，违
约金为延误金额的万分之五。
第五条 免责声明：

乙方在使用购自甲方的设备类产品时，须严格遵守设备的操作流程及甲方告知的注意事项：
1、因产品质量问题（人为造成或者乙方导致的除外）所造成的各种故障，甲方承诺免费质保一

年；
2、洗地机/扫地机类产品爬坡度不得高于 15 度，违反操作流程和操作注意事项，导致设备损坏

及人为事故，甲方不承担责任。
3、乙方定制及指定产品如无质量问题甲方将不予退换货；

第六条 纠纷解决：
因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由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可向甲方所在地的人民

法院提起诉讼。
第七条 其他：

1、乙方设备在使用过程中出现的小问题及故障，乙方有义务配合甲方通过电话技术指导进行简
单故障排查及配件更换，如乙方通过响应配合仍无力解决设备故障问题向甲方告知，甲方可以提供设备
上门服务。上门服务时间和上门费用双方协商确定。

2、甲方的账号如下：
开户名：西安明路机电有限公司
开户行：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西安高陵区泾河工业园区支行
账 号：3700024209200226780

3、本合同自双方盖章或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，传真件、扫描件、复印件同样有效。
4、本合同一式贰份，甲方执壹份，乙方执壹份。

甲方（章）： 乙方（章）：
代表（签字）： 代表（签字）：
时间： 年 月 日 时间： 年 月 日


